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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commerce.sz.gov.cn/xxgk/qt/tzgg_1/content/post_8730425.html） 

 

附錄 

 

深圳市商务局关于 2020 年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有关决策部署，根据《外

商投资法》《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就深圳市 2020 年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

度报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主体 

（一）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深圳市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 

（二）2021 年 1 月 1 日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年度报告。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以及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的投资，参照执行。 

（四）外国（地区）企业在深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外国（地区）企业在深圳设立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外商投资性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

伙企业在深圳投资设立的企业等，参照执行。 

二、申报时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截至 6 月 30 日仍未报送年报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 

三、申报方式 

（一）申报企业可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网址：http://amr.sz.gov.cn）、深圳信

用网（网址：https://www.szcredit.com.cn）、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www.gdzwfw.gov.cn）登

录商事主体年度报告系统（网页版）报送年度报告。申报企业也可通过“深圳市场监管”微信

公众号或微信扫描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登录商事主体年度报告系统（手机版）报送年度报告。

相关数据信息将在商务、市场监管、外汇部门间实现共享。 

（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完成年度报告报送之日起 7

日后，登录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的公示平台查询商务主管部门接收企业年度报告的状态。若

发现该平台未公示年度报告信息，应向所在区商务主管部门反映。 

（三）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年度报告存在错报、漏报的，外商投资企业应通过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网址：http://amr.sz.gov.cn）进行补报或更正；2021 年 7 月 1 日起，年度报

告存在未报、错报、漏报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管

理系统（网址：wzxxbg.mofcom.gov.cn）进行补报或更正。因未履行年度报告义务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还应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申报内容 

参见《关于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有关事项的公告》（商务部公告 2019 年第 62 号）。 

五、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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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年度报告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填报的投资经营信息，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654 号）应向社会公示或企业同意公示的，将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的公示

平台（网址：wzxxbg.mofcom.gov.cn/gspt）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www.gsxt.gov.cn）

向社会公示。 

六、缴费 

企业在申报年度报告中无须缴纳任何费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商务局 

2021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咨询电话表 

部门 咨询电话 部门 咨询电话 

深圳市商务局 0755-88101744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 0755-22192853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0755-960090 福田区商务局 0755-82927859 

罗湖区商务局 0755-25666639 盐田区商务局 0755-25229726 

南山区商务局 0755-86975059 宝安区商务局 0755-27660800 

龙岗区商务局 0755-28949313 龙华区商务局 

0755-23332023 

0755-23335033 

0755-23332025 

坪山区商务局 0755-85209242 光明区商务局 0755-88211327 

大鹏新区经服局 0755-28333241 深汕特别合作区科创经服局 0755-22100947 

 
 


